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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 

临时议程项目 3 

通过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莫娜•尤尔(挪威)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交的政府间商定

结论和建议草稿 

  发展筹资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手段的后续落实和评估 

1. 我们，高级别代表，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前所未有的危机之

际，在第五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上通过了本文件。 

2. 我们表示决心继续加大努力，全面和及时落实《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

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3. COVID-19 大流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其

毁灭性的多方面影响。全球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和金融震荡，暴露并加剧了现有

的脆弱性和不平等。我们决心推动采取大胆和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以应对眼前

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实现快速、包容和有弹性的复苏，同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摆脱危机的复苏战略，使我们能继续走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轨道上，建设一个可持续和包容的经济，并帮助我

们降低未来发生冲击的风险。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多边合作与团结，以应对疫情

的后果。 

4. 我们坚定不移地决心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开始之际，我们决心使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

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促请所有利益攸关方本着团结和伙伴精神

支持这些努力。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但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从各种渠道筹集足

够资金仍然是落实《2030 年议程》的一项重大挑战，在关键行动领域出现了实质

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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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认识到特殊处境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遇到的挑战，特别是那些卫生系统

薄弱、投资卫生系统和社会保障的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我们强调需要改善和投

资建设基础设施，特别是卫生保健领域的基础设施。我们认识到，迫切需要支持

弱势群体或处境脆弱的群体，包括妇女和女孩、青年、残疾人、老年人、土著人

民、难民、流离失所者、移民和其他边缘化群体，保护所有人的人权，确保不让

任何国家或个人掉队。 

6. 我们将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推动采取协调、果断和创新的政策行

动，以遏制 COVID-19 大流行。我们承诺利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

减少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可持续增长，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

保障就业和收入，增强复原力。我们欢迎秘书长的倡议，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集团、二十国集团和七国集团的倡议，并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采取协调、透明和循证的全球应

对措施。我们认识到，私营部门和私人融资可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在即

时应对大流行病和摆脱疫情、实现长期恢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鼓励制定减

少灾害风险的融资战略和金融工具，这对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未来冲击至关重要。 

7. 危机对妇女的影响尤其严重。一线卫生工作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妇女继

续从事大多数无酬照护工作，面临更大的家庭暴力和剥削风险。我们将努力确保

应急社会和经济计划纳入性别平等观点。 

8. 在我们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我们的行动应该以人为本、

促进性别平等并注重气候适应型发展，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复苏。

当前的危机突出表明，需要降低全球灾害和紧急情况的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引发

的灾害和紧急情况。我们回顾《巴黎协定》，强调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和提供支

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增强复原力，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特别易受

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我们将努力维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各组成部分，并为此调动适当的财政资源。 

9. 我们将努力应对因 COVID-19 造成的经济下滑而加剧的系统性挑战，包括金

融稳定面临的更大风险。我们关切地注意到，疫情爆发以及相关的全球经济和商

品价格冲击可能会大大增加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困境风险的国家数量。我们

深感关切的是，高债务水平影响了各国抵御 COVID-19 冲击的能力和投资落实

《2030 年议程》的能力。我们欢迎二十国集团采取措施，有时限地暂停最贫穷国

家的偿债付款。我们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步骤，提供流动性和

其他支持措施，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我们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应对

发展中国家因疫情而面临的债务脆弱性风险。 

10. 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容易受到波动和溢出效应的影响，例如最近

COVID-19 造成的金融波动。我们将考虑采取一切适当政策，以管理过高的杠杆

和金融波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11. 我们将努力确保重要医疗物资、关键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

努力解决全球供应链中断问题，以保障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强调，旨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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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OVID-19 的紧急措施(如认为有必要采取此类措施)必须是有针对性、相称、

透明和临时性的，不会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或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干扰，并且

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我们重申，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

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保持市场开放。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潜力方面面临更多挑战，鼓励捐

助方利用全球促贸援助倡议议程，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在其

可持续复苏努力中受益于全球价值链和外国投资带来的机遇。 

12. 我们强调需要加强发展合作，增加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特别是在全球大流

行病的背景下。我们欢迎官方发展援助有了实际增加，但关切地注意到，官方发

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有所下降。我们促请尚未履行各自的官方发展援助

承诺，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承诺的捐助方加紧努力履行承诺，因为这些国家

可能受到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沉重打击。我们欢迎不断努力提高发展合作的质

量、效益和影响。我们认识到，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南

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我们还承诺加强三方合作，藉此把相关经验和专门知

识用于发展合作。我们注意到即将毕业步入更高人均收入水平地位、因此可能失

去获得优惠融资机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特别是那些极易受到冲击和其他

灾害影响的即将毕业国家。 

13. 我们将利用新兴技术进行可持续金融，同时管理风险。我们认识到，在这场

大流行病期间，数字技术为增加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电子商务的机会提供了巨

大的可能性。我们认识到，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采用情况仍然很不均衡。我

们承诺加强合作，弥合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我们还承诺共同努力，

抓住技术带来的机遇，帮助我们应对COVID-19危机。我们决心扩大研究与合作，

以检测、预防、治疗和控制大流行病，包括研发疫苗和药物，并进行卫生系统创

新。 

14. COVID-19 强烈突显了国内资源调动的至关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公共资源

和筹资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许多国家持续存在，并且随着疫情爆发而不断扩大。

我们将继续改进和加强有效的国内资源调动，包括建立负责任和透明的公共支出

体系和财政空间。我们将努力加强各国在税收方面的合作。我们认识到，为应对

经济数字化而考虑采取的税收措施应透彻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关注这

些国家的独特需求和能力。我们再次承诺努力应对打击非法资金流动方面的挑战，

加强资产返还和追索方面的良好做法。 

15. 我们注意到各国在制定国家筹资综合框架以支持国家自主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框架力求有效调动各种资金来源和手段，使其与《2030

年议程》保持一致，并充分发挥所有执行手段的潜力。我们认识到，这一大流行

病突出表明，国家行动更加需要得到全球互补行动的支持。 

16. 我们欢迎对可持续投资的兴趣与日俱增。我们将努力使投资与《2030 年议程》

保持一致，包括投资加强卫生系统和支持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方面取得进展，以

帮助确保可持续地从 COVID-19 疫情中恢复，做好大流行病的防范、预防和检测

工作，以应对未来的任何疫情。我们承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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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创造有利环境，激励进行更多的可持续投资，

以确保可持续地从这一大流行病中恢复过来。我们强调需要采取刺激经济和劳动

力需求的政策和措施，防止经济长期衰退。我们决心改善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和

周转资本流动性的机会，并促进对最易受到 COVID-19 不利影响的穷人、妇女、

青年企业家和残疾人的金融普惠。 

17. 我们注意到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请

工作队在其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中审查 COVID-19 疫情对发展筹资

和可持续金融的影响。 

18. 我们决定，第六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将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5 日举行，将包括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之间的特别高级别会议。我们又决定，论坛将适用 2019 年论坛的模式。 

19. 我们还决定推迟审议是否需要就 2021 年论坛成果文件举行后续会议。 

 

 


